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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包增加 20 元，增加的稅課收入作為長照穩定財源。惟因香菸將

漲，市場已經出現惜售、囤積現象，且因有人囤貨，市場缺貨，

有縣市出現民眾買不到菸之現象。為避免菸稅捐調漲後，爰要求

行政院責成財政部與台灣菸酒公司協調，在菸稅調高前，應於新

菸品的包裝盒上標示，以與漲稅前的舊品區隔，預防刻意囤積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 10 月 6 日通過《長期照顧服務法》修正草案，菸酒稅菸品應徵稅額將由每包 11.8 元

調增至 31.8 元，每包增加 20 元，增加的稅課收入作為長照穩定財源。 

二、惟許多廠商因預期心態，擔心明年調漲菸稅，現已造成上游廠商囤貨現象，許多零售希望

多叫貨，中盤商也不願出，導致民眾無法購得菸品。 

三、爰要求行政院責成財政部與台灣菸酒公司協調，在菸稅調高前，應於新菸品的包裝盒上標

示，以與漲稅前的舊品區隔，預防刻意囤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五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針對教官全面退出校園政策，籲請教育部審慎

行事。因為無論從家長、學校以及校安事件的通報統計分析來看

，教官存在確有其特殊的功能性，無法僅以受過 70 個小時課程領

有合格證的校安人員來取代，另外目前教育部所規劃的教官退場

機制，表面看似多元，但實際上卻沒有一項行得通，這樣要如何

讓教官有尊嚴退出校園？對於教育部為了要滿足轉型正義的口號

，但卻犧牲掉最該被重視的校園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以教官是威權時代象徵為由，主張進行校園轉型正義，要在民國 110 年底，以校園

安全人員全面替代目前高中職以及大專校院總計約 3,500 名的教官。教官制度雖然存在超過

六十年，但早已隨著政治解嚴，從威權的象徵轉型為校園安定的守護者，因此消息一出，

馬上引起學生家長和學校對於校園安全維護的疑慮與反彈，並對校安人員能否取代教官的

功能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。 

二、依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立中心的最新統計資料指出，高中職階段在校安事件

的 8 大分類中的「意外事件、安全維護以及暴力偏差行為」三項通報數都高居冠亞軍。又

從暴力及偏差行為與學制分析一項細看，可以發現高中職階段各項暴力及偏差行為的態樣

發生率更是獨佔鼇頭，在在都顯示高中職相較其他階段，有較高的校安需求，所以在「學

生安全、校園安定無虞」的前提還為確定前，就貿然要教官撤出校園，這對學生、家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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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是不負責任而且欠缺完整思考的作法。 

三、另外關於教育部提出的教官退場規劃，包含回歸國防部、參加考試轉任公職、受師資培訓

轉任全民國防專科教師、轉任退輔會探索教育教練、校安人員、調校外會服務以及提供職

訓等方案，有的已經遭到其他部會的拒絕，而其他方式也各有執行上的困難，根本無法讓

教官「有尊嚴」的離開。加上校安人員只受過 70 個小時的訓練課程，怎麼能夠取代受過完

整軍事訓練和危機處理的教官？基於以上理由，對於教官全面退出校園政策應該審慎為之

，別拿校園的安全開玩笑。 

（六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鑑於國內海砂屋及海砂公共工程問題，長期危

害國人居住使用安全，以及國產砂石明明足以支應全國營建所需

，但政府卻放任中國廉價淡化海砂進口，導致花東業者倒閉逾半

，影響相關產業員工生計甚鉅。為解決上述問題，中央應妥善利

用花東疏濬清淤之優質河砂，依循國砂國用原則，明定重大公共

工程使用國產砂石比例並積極推動砂石生產履歷制度之建立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調查，台北市有四成的學生在海砂校舍中上課；另外今（105）年四月，檢調發現中南

部數項重大公共工程使用摻混海砂的混凝土。顯見海砂已對國人建築的使用安全造成嚴重

疑慮。而進一步依中央地質調查所統計，台灣河川砂石的總沖刷入海量，每年高達五千萬

至一億公噸，居全世界河川沖刷量第一高，以此對照我國每年砂石約 7,200 萬公噸的總需求

量來看，如果將花東河川疏濬清淤所產出的優質砂石善加運用，其實國產砂石應能供給全

國所需用量，無須依賴進口。 

二、按經濟部 105 年 8 月「砂石開發供應政策」評估說明書，政府未來五年每年仍規劃進口

1,500 萬公噸以上的砂石，用以填補國內需求量缺口，顯示中央迄今仍無視花東河砂堆積如

山以及地方業者逾半倒閉的情形。為此建請政府立即檢討現行砂石進口政策，在國產砂石

（含疏濬河砂）能自給自足的前提下，應該立即停止進口砂石，除此之外並應依循國砂國

用原則，明訂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應使用國產砂石之比例，進而制定推動砂石生產履歷

制度的配套措施，發揮政府帶頭示範的作用，以振興地方產業景氣和提升公共工程品質。 

（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日前嘉義縣發生警車與救護車相撞事件，

造成一死四傷的不幸意外，突顯救護車於執行職務時，因其他車

輛未禮讓而肇事的高危險性。救護車發生交通事故原因中，以「

民眾未依規定讓車」所佔比例最高，不但增加社會成本負擔，甚


